
  一一一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正 
地 點：新北市新莊區五工五路十三號

出    席：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扣除公司法第 179 條第 2 項規定無表決權之股

數後，計普通股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60,121,398 股，親自出席暨委託

代理出席股數共計 39,991,858 股(其中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股份

總數為 4,654,639 股)，佔已發行股份總數 66.51%。 
列席董事：董事-德爾森投資(股)公司代表人張台沅、董事-旭日東升投資(股)公

司代表人劉光華、獨立董事-楊尚憲(審計委員召集人)、獨立董事-劉
純穎

列席會計師：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許明芳會計師

主 席：張台沅董事長 紀 錄：王怡文

壹、宣佈開會：出席股份總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詳附件一) 
二、審計委員會查核本公司一一○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詳附件二) 
三、一一○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詳議事手冊) 
四、一一○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詳議事手冊) 
五、本公司間接投資大陸情形報告。(詳議事手冊) 

六、本公司一一○年度股東常會通過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報告。(詳議事

手冊) 

七、發行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報告。(詳議事手冊)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謹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民國一一○年度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已編製完成，

並委請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許明芳會計師以及莊鈞維會

計師查核竣事，並出具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書在案，併同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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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盈餘分配表，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及董事會

決議通過，謹提請 承認。 
二、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參

閱附件一及附件三。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9,991,858 權 

表決結果 權數 
佔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9,441,737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4,155,518 權) 

98.62% 

反對權數 
627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627 權) 

0.00%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及未 
投票權數 

549,494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498,494 權) 

1.37%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一○年度盈餘分派案，謹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一一○年度盈餘分派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審計

委員會查核完竣。 
二、謹檢具本公司一一○年度盈餘分配請參閱附件四。謹提請 承

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9,991,858 權 

表決結果 權數 
佔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9,531,738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4,245,519 權) 98.84% 

反對權數 
625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625 權) 0.00%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及未 
投票權數 

459,495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408,495 權) 1.14%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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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討論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謹提請 決議。 
說 明：為配合本公司實際作業需求，爰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

文，修訂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謹提請 決議。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9,991,858 權 

表決結果 權數 
佔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8,967,656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3,681,437 權) 

97.43% 

反對權數 
655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655 權) 

0.00%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及未 
投票權數 

1,023,547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972,547 權) 

2.55%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討論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案，謹提請 決議。 
說 明：為配合本公司實際作業需求，爰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

分條文，修訂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謹提請 決議。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9,991,858 權 

表決結果 權數 
佔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8,969,661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3,683,442 權) 97.44% 

反對權數 
650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17,559 權) 0.04%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及未 
投票權數 

1,021,547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970,547 權) 2.55%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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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討論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案，謹提

請 決議。 
說 明：為符合法令之規定及配合本公司實際作業需求，爰修訂本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修訂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

件七，謹提請 決議。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9,991,858 權 

表決結果 權數 
佔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8,971,650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3,685,431 權) 97.44% 

反對權數 
662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662 權) 0.04%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及未 
投票權數 

1,019,546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968,546 權) 2.54%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討論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謹提請 決議。 
說 明：為符合法令之規定及配合本公司實際作業需求，爰修訂本公司「股

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訂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八，謹

提請 決議。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9,991,858 權 

表決結果 權數 
佔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8,971,651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3,685,432 權) 97.44% 

反對權數 
662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662 權) 0.04%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及未 
投票權數 

1,019,545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968,545 權) 2.54%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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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臨時動議： 

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臨時動議提出。 

(股東提問及發言內容暨公司之答覆略，實際發言情形以現場錄影、錄音為

準。) 

柒、散   會：同日上午 9 時 33 分，經主席宣布散會，獲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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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民國一一Ｏ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年度總結與未來展望

2021年全球依然籠罩在新冠疫情下，隨著疫情反覆，缺櫃、塞港造成運輸成

本大漲、原物料因短缺而漲價、中國能耗雙控政策，為整體營運增加不少難度，

儘管面對如此多變的環境，兆利公司仍然不畏艱難，在全體同仁同心戮力下，本

年度營業收入有了飛躍性的進步締造了新紀錄。

隨著各手機大廠陸續推出折疊手機，顯示器供應鏈顧問公司(DSCC) 預估，

2022年折疊智慧手機出貨量將年增132%至1,750萬支。本公司深耕摺疊產品樞紐

多年，以扎實的技術為基礎，積極投入技術開發，目前在折疊手機樞紐的技術上，

已取得重大突破，對營收也有不斐的貢獻，成為公司事業版圖的重要區塊。

展望未來，在疫苗覆蓋率上升的後疫情時代，市調機構預期今年因疫情帶動

的相關需求將逐漸放緩。桌機市場呈平原式衰退，出貨量約7,900萬台；筆記型電

腦約年減3.3%，下修至2.37億台，但相較於疫情前約1.6億台，仍屬強勁。在數位

加速的年代，兆利公司將掌握市場趨勢，持續開發轉軸相關的新產品，像摺疊平

板、摺疊筆電等，並充分展現競爭優勢，開創新局。

除了追求獲利的成長，兆利公司秉持著取之於社會，用於社會的初衷落實企

業社會責任，鑑於全球氣候問題日益嚴峻，我們已將氣候變遷風險納入永續經營

考量，關切節能減碳，積極參與ESG(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相關議題，並且鼓

勵員工一起投入各項公益活動，實踐企業公民之精神。

二、營業結果

(一)財務表現 

一一Ｏ年度合併營收為新台幣74.47億元，較上年度成長約34.27%；本

期淨利受原物料上漲及匯率波動影響下降至2.48億元，較上年度衰退

18.13%；基本每股盈餘為新台幣4.12元。 

(二)研發狀況

一一Ｏ年度產品研究發展費用投入新台幣279,822仟元，約佔營收

3.76%，與一Ｏ九年度新台幣230,672仟元增加49,150仟元。兆利公司現階段

主要專注於筆記型電腦樞紐(Hinge)、一體成型電腦(AIO PC)、液晶顯示器

(LCD Monitor)支架(Stand)及摺疊手機樞紐之研發，也與客戶共同研究，開發

出柔性屏幕折疊產品樞紐結構。在液晶顯示器支架方面，整合電子方面技

術，將電子零件與支架整合設計，陸續使用在客戶的新薄型產品上。在折疊

手機樞紐方面，得到相當的突破與進展，產品得到客戶的驗證通過與市場的

認可。此外，深化與品牌終端客戶互動進行產品研討，以充分掌握市場的未

來發展趨勢及研發技術。同時，對於內部研發單位，積極鼓勵創新研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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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創新的新產品開發，將新產品新技術申請專利，建立完善的專利智慧財產

權保護網，以強化產品競爭力。

三、營業計畫

(一)重要經營政策 

1.優質服務、細微管理、持續改善、永續經營。

2.將高精密、高附加價值的關鍵零組件及技術深耕台灣。

3.彈性調整、分散式生產與供應，建立不間斷營運能量。

4.落實預算管理，撙節支出，有效利用企業資源。

5.持續投入研發，創造產品差異化、高階化，提升經營效益，朝策略加

值的方向前進。

6.善用大數據分析決策，達到生產流程智慧化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兆利公司一一一年度無對外公開財務預測，故不說明預期銷售數量及其

依據。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一)兆利公司均依循相關法令規範執行各項營運作業，因此法規環境並未對兆利

公司造成重大影響。

(二)根據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研究調查，在上游晶圓產能擴充緩慢及手

機、車用等熱門產業排擠之下，筆記型電腦長短料問題將持續至2022年。我

們在健全的財務體質下與供應商維持良好的策略伙伴關係，穩定優良的產品

品質，也強化供應鏈上下游佈局，搭配調整生產排程、提高安全庫存水位等

方式，是以能因應外在環境的變化。

(三)在總體經營環境面，由於液晶顯示器及筆記型電腦等產品汰舊換新速度加

快，縮短產品生命週期，導致售價下滑，進而壓縮獲利空間，因此本公司除

了持續改善製程、加速垂直整合，降低製造成本外，亦不斷投入研發，開發

新產品，滿足客戶需求，並且切入更多應用領域，作為中長期的成長動能。

感謝各位股東對兆利公司的支持與信任，我們會持續落實公司治理，為客戶、股

東、員工及社會創造價值。

董事長：張台沅

經理人：張台沅

會計主管：陳穎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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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兆利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一○年度合併財務報表(含個體財務報表)、營業報

告書及盈餘分派議案等，其中合併財務報表(含個體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竣事並出具查核報告書。上述合併財務報表(含個體財務報

表)、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

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繕具報告書，報請 鑒

核。

  此 致

本公司一一一年股東常會

兆利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楊尚憲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一 年 五 月 十 一 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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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一一 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瞽千元

實 差
流動實差：

1100 現金及約當現金（附註六（一））
1170 應收票據及帳款淨頲（附註六（三）（十七））
1180 應收帳款一關係人淨額（附註六（三）（十七）及七）
1200 其他應收款淨額（附註六（四））
1210 其他應收款一間係人（附註六（四）及七）
1220 本期所得說資產
130X 存貸（附註六（五））
1410 預付款項及其他流蚡資產（附註八）

流動實差合計
非流動實差：

151 7 透過其他緤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1550 
l6OO 
1755 
1780 
1 840 

1915 
1990 

（附註六（二））
採用権益法之投資（附註六（六））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附註六（七）及八）
使用権資產（附註六（八））
無形賁產

遞廷所得稅資產（附註．六（十四））
預付設備款
共他非流動資產－其他（附註八）

非流動育歪合計

110.12.31 109.12.31 
金額筮金額互

＄ 680,947 10 653 ,396 10 2100 
1,426,061 21 932,974 15 2170 

16,698 11,437 2180 
21,022 21,226 2200 

84,3 l I 44,335 I 2220 
23,110 2230 

負債及模益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附註六（九）及八）
應付票據及帳款
應付帳款－關係人（附註七）
其他應付款
其他應付款項－閶係人（附註七）
本期所得我負債

232,915 4 130,894 2 2280 租賃負債－流動（附註六（十一））
27 O72 - 32 627 ， ， I 2300 其他流動負債

2A89立
026 ___l§_ 1,849,999立 2322 一年內到期長期借款（附註六（十）及八）

流動負債合計
非流動負債：

65,262 1 71,821 I 2540 
2,727,073 39 2,699,059 43 2570 
1,533,493 22 1,609,766 26 2580 

734 200 2640 
10,746 8,842 2670 
39.629 ， l 47,384 
52.408 ， l 4.264 -， 

9.867 -- 1 O.637 ----=--
4,439,212 64 4,451,973 7 1 

實圭總計 $ 6,928,238罌6,30I,972醞

長期借款（附註六（十）及八）
遞延所得稅負債（附註六（十四））
稈賃負債－非流動（附註六（十一））
凈噓定福利負債－非流動（附註六（十三））
其他非流動負債－其他

非流動負債合計
負債總計

損益（附註六（十五））：
3110 普通股股本
3200 資本公積

保留盈餘：

110.12.31 109.12.31 
金額竺金頷2

3310 
3320 
3350 

341 0 

3420 

法定盈餘公積
特別盈餘公積
未分醚盈餘

保留盈餘合計
其他權益：

國外澇運檄構財務赧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透過其他琮合4員益4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品責彥未實現操益
其他椎益合計

糧益熄計
負債及損益總計

＄ 215,000 3 240,000 4 

379,042 5 140,731 2 
806,331 12 587,321 10 
520,297 8 346,231 5 

4,079 29,897 
9,819 

257 - 207 

2O 523 -， 6,322 
2O9,043 二249,978 -

2J64,39l 一且 1,6OO,687 二

438,350 6 394,835 7 
148,354 2 169,694 ， 3 

521 
46,794 I 24,436 

340 - 840 -

634,359_2_ 589,8O5 __!Q 
2.79&75O卫2J 9O,492 -

6OL214二6O1 2I 4 __!Q 
l,334,534_lQ l,334534 --1l 

380.412 5 349.873 5 

1 292 - 50.236 l 
1,888,52l_JJ_ L776,915羞
2,27O,225 ＿蝨2，I77,024 -

(95,607) (l) (26,973) -
I 9,122---=- 25,68 \ ---=-

(76.485）卫（I，292) ---=-
4 I29,488竺4I l I.480 ＿螠

$ 6,92&238麋6,3O1,972嬰

董 事長 張 沅 鸝 、
＇主4u.

 
附告報務財

黷沅台張
·

·

 

人理經 會計主笮：暕穎萱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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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利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一一○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小計 合計 

期初未分配盈餘 1,645,016,712 
加： 110 年度稅後淨利 247,796,107  
減： 110 年度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4,291,000) 

  減：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24,350,511)  
  減：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75,193,620) 
可供分配盈餘 1,788,977,688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股票 0 
股東紅利-現金(每股 2 元) (120,242,796) 

累積未分配盈餘 1,668,734,892 

董事長：張台沅 經理人：張台沅 主辦會計：陳穎萱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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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九條之一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方式，經董事會決

議，得以實體股東會並以視訊輔助、

視訊股東會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方式為之，公司應符合之條件、

作業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主

管機關規定辦理。

配合公司實

際作業需求

新增。

第廿二條之一 

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

稅款，彌補以往虧損，次提 10%為法

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

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另視公

司營運需要及法令規定提列特別盈餘

公積，如尚有盈餘併同期初未分配盈

餘，提撥零至百分之九十為股東紅

利，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以發

行新股方式為之時，應提請股東會決

議分派之。 

本公司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時，對

於前期累積之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

淨增加數額及前期累積之其他權益減

項淨額之提列不足數額，於盈餘分派

前，應先自前期未分配盈餘提列相同

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如仍有不足之

情形，再自當期稅後淨利加計當期稅

後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期未分配盈餘

之數額提列。 

本公司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五項

規定，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

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

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公司法第

二百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法定盈餘

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以發

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公司未來分配股利之政策，將配合公

司業務發展擴充，考量公司未來之資

本支出預算及資金需求等因素，兼顧

股東利益、平衡股利及公司長期財務

規劃等，得以現金股利或股票股利方

式為之，唯每年發放之現金股利不得

低於當年度分派總股利之百分之十。 

第廿二條之一 

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

稅款，彌補以往虧損，次提 10%為法

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

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另視公

司營運需要及法令規定提列特別盈餘

公積，如尚有盈餘併同期初未分配盈

餘，提撥零至百分之九十為股東紅

利，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以發

行新股方式為之時，應提請股東會決

議分派之。 

本公司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五項

規定，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

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

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公司法第

二百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法定盈餘

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以發

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公司未來分配股利之政策，將配合公

司業務發展擴充，考量公司未來之資

本支出預算及資金需求等因素，兼顧

股東利益、平衡股利及公司長期財務

規劃等，得以現金股利或股票股利方

式為之，唯每年發放之現金股利不得

低於當年度分派總股利之百分之十。 

配合法令修

訂。

第三十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三日。

第三十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三日。

新增修訂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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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三十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五月三十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三十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三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九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八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六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六月十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八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六月十九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七月七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

十一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三十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五月三十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三十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三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九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八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六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六月十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八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六月十九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七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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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董事選舉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十一條

選舉人應依選舉票上所載規定填列。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須

在選舉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

人戶名及股東戶號；如非股東身分

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分證統

一編號。惟政府或法人股東為被選舉

人時，選舉票之被選舉人戶名欄應填

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政府或法人之

代表人為被選舉人時，應填列該政府

或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代表人

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

上述選舉票之填寫得由本公司所編製

之「候選人」名單勾選之方式為之。

惟股東採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不在此

限。

第十一條

選舉人應依選舉票上所載規定填列。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須

在選舉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

人戶名及股東戶號；如非股東身分

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分證統

一編號。惟政府或法人股東為被選舉

人時，選舉票之被選舉人戶名欄應填

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政府或法人之

代表人為被選舉人時，應填列該政府

或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代表人

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 

配合公司實

際作業需

求。

第十三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未用本辦法所規定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填寫或勾選被選舉人兩人以上者。 

五、除填被選舉人戶名(姓名)或股東

戶號(身份證明文件編號)及分配

選舉權數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六、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

姓名相同，而未填明股東戶號或身

份證明文件編號可資識別者。 

七、分配選舉權數合計多於選舉人持

有選舉數者。 

八、所填被選舉人超過應選名額者。 

第十三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未用本辦法所規定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份者，

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不

符者；所填被選舉人如非股東身

份者，其姓名、身份證統一編號

經核對不符者。 

五、除填被選舉人戶名(姓名)或股東

戶號(身份證明文件編號)及分配

選舉權數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六、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

姓名相同，而未填明股東戶號或身

份證明文件編號可資識別者。 

七、未按選票備註欄內之規定填寫者。 

八、所填被選舉人超過應選名額者。 

配合公司實

際作業需

求。

第十七條 

本規則訂立於民國九十四年十月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三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六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六月十八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十七條 

本規則訂立於民國九十四年十月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三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六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六月十八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新增修訂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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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 五 條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或證券

承銷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

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未曾因違反證劵交易法、公司法、銀行法、

保險法、金融控股公司法、商業會計法，

或有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書或因業

務上犯罪行為，受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宣

告確定。但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

已滿三年者，不在此限。 

二、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或有實質關係

人之情形。 

三、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報告，不同專業估價者或估價人員不得互

為關係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時，應依其

所屬各同業公會之自律規範及下列事項辦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專業能力、

實務經驗及獨立性。 

二、執行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行適當作業

流程，以形成結論並據以出具報告或意見

書；並將所執行程序、蒐集資料及結論，

詳實登載於案件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數及資訊等，

應逐項評估其適當性及合理性，以做為出

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之基礎。 

第 五 條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或證券

承銷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

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未曾因違反證劵交易法、公司法、銀行法、

保險法、金融控股公司法、商業會計法，

或有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書或因業

務上犯罪行為，受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宣

告確定。但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

已滿三年者，不在此限。 

二、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或有實質關係

人之情形。 

三、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報告，不同專業估價者或估價人員不得互

為關係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時，應依下

列事項辦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專業能力、

實務經驗及獨立性。 

二、查核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行適當作業

流程，以形成結論並據以出具報告或意見

書；並將所執行程序、蒐集資料及結論，

詳實登載於案件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數及資訊等，

應逐項評估其完整性、正確性及合理性，

以做為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之基礎。 

配合法令修訂，

酌作文字修正。 

29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具備專業性與

獨立性、已評估所使用之資訊為適當且合

理及遵循相關法令等事項。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具備專業性與

獨立性、已評估所使用之資訊為合理與正

確及遵循相關法令等事項。 

第 六 條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價格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 

（一）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發

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

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

（二）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

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三）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

價或本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四）取得或處分已於集中市場或證券商

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依當時

之市場價格決定之。

（五）取得或處分非於集中市場或證券商

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應考量

其每股淨值、獲利能力、未來發展

潛力、市場利率、債券票面利率、

債務人債信及參考當時交易價格議

定之。

二、委請專家出具意見： 

若有下列情形之一，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第 六 條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價格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 

（一）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發

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

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

（二）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

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若

需採用專家報告者，應依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

下簡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

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 

（三）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

價或本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四）取得或處分已於集中市場或證券商

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依當時

之市場價格決定之。

（五）取得或處分非於集中市場或證券商

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應考量

其每股淨值、獲利能力、未來發展

潛力、市場利率、債券票面利率、

配合法令修訂及

公司營運，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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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應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

表示意見： 

(一)取得或處分非於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

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

(二)取得或處分私募有價證券。

三、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以

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會計師意見。 

四、授權額度及層級： 

（一）有價證券之原始投資，由本公司財務

部門或相關部門以書面向董事長呈

報，依下列方式核決。

1.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及債券型

基金

單筆交易及單一標的累計不論金

額一律經董事長核准。

2.除前第 1目以外之有價證券

項目 核決者 核決權限

預 計 於

短 期 內

出售者

審計委

員會

董事會

單筆交易超過新臺幣

一億元

單一標的累計超過新

臺幣一億元

董事長  新臺幣一億元(含)以
下

非 預 計

於 短 期

內 出 售

者

審計委

員會

董事會

單筆交易超過新臺幣

一億元

單一標的累計超過新

臺幣一億元

債務人債信及參考當時交易價格議

定之。 

二、委請專家出具意見： 

若有下列情形之一，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應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

表示意見： 

(一)取得或處分非於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

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

(二)取得或處分私募有價證券。

三、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以

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會計師意見。 

四、授權額度及層級： 

（一）有價證券之原始投資，由本公司財務

部門或相關部門以書面向董事長呈

報，依下列方式核決。

1.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及債券型

基金

單筆交易及單一標的累計不論金

額一律經董事長核准。

2.除前第 1目以外之有價證券

項目 核決者 核決權限

預 計 於

短 期 內

出售者

審計委

員會

董事會

單筆交易超過新臺幣

一億元

單一標的累計超過新

臺幣一億元

31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董事長

新臺幣一億元(含)以
下 (事後應提報董事

會) 
（二）本公司及各子公司投資有價證券之總

額，除本公司規劃集團控股架構所需

要外，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四

十；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金額，不得

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十。

（三）本公司因接受被投資公司以盈餘或公

積增資配股所得之股份，不計入本項

之投資限額計算。 

（四）本公司不得放棄對被投資公司 Great

Hinge Trading Ltd.（BVI）(以下簡

稱 Great Hinge)及 Smart Hinge

Holdings Ltd.（BVI）(以下簡稱

Smart Hinge)未來各年度之增資；

Smart Hinge 不得放棄對被投資公司

Royal Jarlly Holding Ltd.（香港）

(中文名：旺星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 Royal Jarlly)未來各年度之增

資；Royal Jarlly 不得放棄對被投

資公司兆旺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福

清茂利電子有限公司、東莞兆旺電子

有限公司、昆山兆利電子有限公司、

兆利電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廈門

招利電子材料有限公司及兆旺科技

(重慶)有限公司未來各年度之增

資；未來若上開投資公司放棄對上開

被投資公司之增資或處分上開被投

董事長  新臺幣一億元(含)以
下

非 預 計

於 短 期

內 出 售

者

審計委

員會

董事會

單筆交易超過新臺幣

一億元

單一標的累計超過新

臺幣一億元

董事長

新臺幣一億元(含)以
下 (事後應提報董事

會) 
（二）本公司及各子公司投資有價證券之總

額，除本公司規劃集團控股架構所需

要外，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四

十；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金額，不得

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十。

（三）本公司因接受被投資公司以盈餘或公

積增資配股所得之股份，不計入本項

之投資限額計算。 

（四）本公司不得放棄對被投資公司 Great

Hinge Trading Ltd.（BVI）(以下簡

稱 Great Hinge)及 Smart Hinge

Holdings Ltd.（BVI）(以下簡稱

Smart Hinge)未來各年度之增資；

Great Hinge 不得放棄對被投資公司

Main Source Logistic Ltd.（BVI）

未來各年度之增資；Smart Hinge 不

得放棄對被投資公司 Royal Jarlly 

Holding Ltd.（香港）(中文名：旺

星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Royal 

Jarlly)未來各年度之增資；Royal 

Jarlly 不得放棄對被投資公司兆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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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公司，須經本公司董事會特別決議

通過。 

五~六未修訂，略。 

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福清茂利電子

有限公司、東莞兆旺電子有限公司、

昆山兆利電子有限公司、兆利電子科

技(上海)有限公司、廈門招利電子材

料有限公司及兆旺科技(重慶)有限

公司未來各年度之增資；未來若上開

投資公司放棄對上開被投資公司之

增資或處分上開被投資公司，須經本

公司董事會特別決議通過。 

五~六未修訂，略。 

第 七 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之評

估及作業程序 

一、價格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應由原使用單位或相關權責單位簽報

說明，由資產管理單位參考公告現值、評

定價值、鄰近不動產實際交易價格、類似

資產近期交易價格等，以比價、議價或招

標方式擇一為之。 

二、委請專家出具估價報告：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

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

備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

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價

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

第 七 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之評

估及作業程序 

一、價格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應由原使用單位或相關權責單位簽報

說明，由資產管理單位參考公告現值、評

定價值、鄰近不動產實際交易價格、類似

資產近期交易價格等，以比價、議價或招

標方式擇一為之。 

二、委請專家出具估價報告：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

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

備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

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價

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

配合法令修訂及

公司營運需求，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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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

決議通過；其嗣後有交易條件變更

時，亦同。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應

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

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

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

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計

師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

表示具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

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

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成

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適用

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得

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三、若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

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告或

會計師意見。 

四、授權額度及層級： 

（一）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

權資產，除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

用權資產其授權額度及層級依本條

第四項第(二)款作業程序外，其餘

交易項目每筆交易金額在新臺幣伍

仟萬（含）以下者，依本公司核決

依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

決議通過；其嗣後有交易條件變更

時，亦同。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者，

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

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

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

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計

師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

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

表示具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

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

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成

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適用

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得

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三、若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

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告或

會計師意見。 

四、授權額度及層級： 

（一）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每筆交

易金額在新臺幣伍仟萬（含）以下

者，依本公司核決權限表呈核；每

筆交易金額超過新臺幣伍仟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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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限表呈核；每筆交易金額超過新

臺幣伍仟萬者，須提審計委員會及

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

用權資產，每筆交易金額在新臺幣

一億元（含）以下者，依本公司核

決權限表呈核；每筆交易金額超過

新臺幣一億元者，須提審計委員會

及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三）本公司及各子公司購買非供營業使

用之不動產及其使用權資產之總

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四

十。

五、執行單位： 

本公司有關不動產、設備及其使用權資產

之取得或處分作業，其執行單位為使用部

門及相關權責單位。 

六、交易流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

權資產之交易流程，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

制度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循環相關作業之

規定辦理。 

須提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後始

得為之。 

（二）本公司及各子公司購買非供營業使

用之不動產及其使用權資產之總

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四

十。

五、執行單位： 

本公司有關不動產、設備及其使用權資產

之取得或處分作業，其執行單位為使用部

門及相關權責單位。 

六、交易流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

權資產之交易流程，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

制度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循環相關作業之

規定辦理。 

第 八 條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

證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價格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

會員證，應考量該項資產未來可能產生效

益、市場公平價值，與交易相對人議定之。 

二、委請專家出具意見： 

第 八 條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

證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價格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

會員證，應考量該項資產未來可能產生效

益、市場公平價值，與交易相對人議定之。 

二、委請專家出具意見： 

配合法令修訂，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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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

會員證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國內

政府機關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

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三、若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

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會計師意

見。 

四、授權額度及層級： 

（一）取得或處分會員證，交易金額在新

臺幣貳佰萬（含）以下者，須經公

司內部簽呈，送呈總經理及董事長

核准；超過貳佰萬元者，須經董事

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二）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交易金額在新臺幣貳仟萬（含）

以下者，須經公司內部簽呈，送呈

總經理及董事長核准；超過貳仟萬

元者，須經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五、執行單位： 

本公司有關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

會員證之取得或處分作業，其執行單位為

財務部、管理單位及相關權責單位。 

六、交易流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或會員證之交易流程，悉依本公司內

部控制制度採購及付款循環相關作業之

規定辦理。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

會員證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國內

政府機關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

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

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

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三、若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

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會計師意

見。 

四、授權額度及層級： 

（一）取得或處分會員證，交易金額在新

臺幣貳佰萬（含）以下者，須經公

司內部簽呈，送呈總經理及董事長

核准；超過貳佰萬元者，須經董事

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二）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交易金額在新臺幣貳仟萬（含）

以下者，須經公司內部簽呈，送呈

總經理及董事長核准；超過貳仟萬

元者，須經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五、執行單位： 

本公司有關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

會員證之取得或處分作業，其執行單位為

財務部、管理單位及相關權責單位。 

六、交易流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或會員證之交易流程，悉依本公司內

部控制制度採購及付款循環相關作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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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辦理。 

第 十六 條 關係人交易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應

依第六條至第九條規定辦理外，尚應依

以下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

條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達公司

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亦應依第六條

至第九條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

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前述交易金額之

計算，應依第九條規定辦理。另外在判

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意其

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二、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買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

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劵投資信

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外，下列資

料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如未經審

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

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

會之決議。另本公司已依證券交易法規

定設置獨立董事，依規定提報董事會討

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

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

第 十六 條 關係人交易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應

依第六條至第九條規定辦理外，尚應依

以下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

條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達公司

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亦應依第六條

至第九條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

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前述交易金額之

計算，應依第九條規定辦理。另外在判

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意其

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二、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買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

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劵投資信

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外，下列資

料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如未經審

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

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

會之決議。另本公司已依證券交易法規

定設置獨立董事，依規定提報董事會討

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

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

配合法令修訂，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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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前述所稱審計委

員會全體成員及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

在任者計算之。經以上流程同意後，始

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

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依本條第六項第(一)款至第

(六)款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

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

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

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

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

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依本條第一項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

定事項。

三、本公司與各子公司，或本公司直接或間

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

之子公司彼此間從事下列交易，董事會

得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內先行決行，

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

使用權資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

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前述所稱審計委

員會全體成員及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

在任者計算之。經以上流程同意後，始

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

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依本條第五項第(一)款至第

(五)款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

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

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

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

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

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依本條第一項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

定事項。

三、本條第二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

七條第八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

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

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程序規定經審計

委員會及董事會同意通過部分免再計

入。 

四、本公司與各子公司，或本公司直接或間

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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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權資產。 

四、本公司或其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

公司有本條第二項交易，交易金額達本

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本公司應

將本條第二項所列第(一)款至第(七)款

資料提交股東會同意後，始得簽訂交易

契約及支付款項。但本公司與各子公

司，或本公司之子公司彼此間交易，不

在此限。 

五、本條第二項及第四項交易金額之計算，

應依第十七條第八項規定辦理，且所稱

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

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程序規

定經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同意通過、提

交股東會部分免再計入。 

六、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一)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應按下列方法評估交

易成本之合理性：

1.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資

金利息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成

本。所稱必要資金利息成本，以

公司購入資產年度所借款項之

加權平均利率為準設算之，惟其

不得高於財政部公布之非金融

業最高借款利率。

2.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融

機構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機構

對該標的物之貸放評估總值，惟

之子公司彼此間從事下列交易，董事會

得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內先行決行，

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

使用權資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

用權資產。

五、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一)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應按下列方法評估交

易成本之合理性：

1.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資

金利息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成

本。所稱必要資金利息成本，以

公司購入資產年度所借款項之

加權平均利率為準設算之，惟其

不得高於財政部公布之非金融

業最高借款利率。

2.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融

機構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機構

對該標的物之貸放評估總值，惟

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

放累計值應達貸放評估總值之

七成以上及貸放期間已逾一年

以上。但金融機構與交易之一方

互為關係人者，不適用之。

(二)合併購買或租賃同一標的之土地

及房屋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按

前款所列任一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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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

放累計值應達貸放評估總值之

七成以上及貸放期間已逾一年

以上。但金融機構與交易之一方

互為關係人者，不適用之。 

(二)合併購買或租賃同一標的之土地

及房屋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按

前款所列任一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依本條第六項第(一)

款及第(二)款規定評估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成本，並應洽請會計

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四)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依本條第二、三、四、五項規定

辦理，不適用本條第六項(一)、

(二)、(三)款之規定：

1.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

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2.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時間距本交易訂約日

已逾五年。

3.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

委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

建不動產而取得不動產。

4.本公司與各子公司，或本公司直

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

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彼此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依本條第五項第(一)

款及第(二)款規定評估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成本，並應洽請會計

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四)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依本條第二、三、四項規定辦

理，不適用本條第五項(一)、

(二)、(三)款之規定：

1.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

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2.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時間距本交易訂約日

已逾五年。

3.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

委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

建不動產而取得不動產。

4.本公司與各子公司，或本公司直

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

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彼此

間，取得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

用權資產。

(五)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依本條第五項第(一)

款及第(二)款規定評估結果均較

交易價格為低時，應依本條第五項

第(六)款規定辦理。但如因下列情

形，並提出客觀證據及取具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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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取得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

用權資產。 

(五)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依本條第六項第(一)

款及第(二)款規定評估結果均較

交易價格為低時，應依本條第六項

第(七)款規定辦理。但如因下列情

形，並提出客觀證據及取具不動產

專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具體合理

性意見者，不在此限：

1.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行

興建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件之

一者：

(1)素地依本條第六項第(一)

款至第(四)款規定之方法

評估，房屋則按關係人之營

建成本加計合理營建利

潤，其合計數逾實際交易價

格者。所稱合理營建利潤，

應以最近三年度關係人營

建部門之平均營業毛利率

或財政部公布之最近期建

設業毛利率孰低者為準。

(2)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

或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

非關係人交易案例，其面積

相近，且交易條件經按不動

產買賣或租賃慣例應有之

合理樓層或地區價差評估

專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具體合理

性意見者，不在此限： 

1.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行

興建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件之

一者：

(1)素地依本條第五項第(一)

款至第(四)款規定之方法

評估，房屋則按關係人之營

建成本加計合理營建利

潤，其合計數逾實際交易價

格者。所稱合理營建利潤，

應以最近三年度關係人營

建部門之平均營業毛利率

或財政部公布之最近期建

設業毛利率孰低者為準。

(2)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

或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

非關係人交易案例，其面積

相近，且交易條件經按不動

產買賣或租賃慣例應有之

合理樓層或地區價差評估

後條件相當者。

2.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不

動產或租賃取得不動產使用權

資產，其交易條件與鄰近地區一

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交易案例

相當且面積相近者。前述所稱鄰

近地區交易案例，以同一或相鄰

街廓且距離交易標的物方圓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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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條件相當者。 

2.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不

動產或租賃取得不動產使用權

資產，其交易條件與鄰近地區一

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交易案例

相當且面積相近者。

(六)本條第六項第(五)款所稱鄰近地區

交易案例，以同一或相鄰街廓且距

離交易標的物方圓未逾五百公尺

或其公告現值相近者為原則；所稱

面積相近，則以其他非關係人交易

案例之面積不低於交易標的物面

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所稱一年內

係以本次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

溯推算一年。

(七)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如經按本條第六項第

(一)款至第(六)款規定評估結果

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應辦理下列

事項： 

1.本公司應就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

差額，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

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

股。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

價之投資者如為公開發行公

司，亦應就該提列數額按持股比

逾五百公尺或其公告現值相近

者為原則；所稱面積相近，則以

其他非關係人交易案例之面積

不低於交易標的物面積百分之

五十為原則；所稱一年內係以本

次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

推算一年。 

(六)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如經按本條第五項第

(一)款至第(五)款規定評估結果

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應辦理下列

事項： 

1.本公司應就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

差額，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

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

股。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

價之投資者如為公開發行公

司，亦應就該提列數額按持股比

例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2.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應

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規定辦

理。

3.應將本款第1目及第2目處理情

形提報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

容揭露於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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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2.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應

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規定辦

理。

3.應將本款第1目及第2目處理情

形提報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

容揭露於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八)本公司經依本條第六項第(七)款

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者，應俟高

價購入或承租之資產已認列跌價

損失或處分或終止租約或為適當

補償或恢復原狀，或有其他證據確

定無不合理者，並經本會同意後，

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

(九)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若有其他證據顯示交

易有不合營業常規之情事者，亦應

依本條第六項第(七)、(八)款規定

辦理。

(七)本公司經依本項前款規定提列特

別盈餘公積者，應俟高價購入或承

租之資產已認列跌價損失或處分

或終止租約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

原狀，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

者，並經本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

特別盈餘公積。

(八)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若有其他證據顯示交

易有不合營業常規之情事者，亦應

依本條第五項第(六)、(七)款規定

辦理。

第 十七 條 應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標準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

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

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劵投資信託事業發行

之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第 十七 條 應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標準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

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

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劵投資信託事業發行

之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配合法令修訂，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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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定處理程

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

額。 

四、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

權資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

易金額並達下列規定之一： 

(一)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一百億元

之公開發行公司，交易金額達新臺

幣五億元以上。 

(二)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以

上之公開發行公司，交易金額達新

臺幣十億元以上。 

五、經營營建業務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

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達

新臺幣五億元以上；其中實收資本額達

新臺幣一百億元以上，處分自行興建完

工案之不動產，且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

者，交易金額為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六、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合

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且

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公司預計投入

之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七、除前六項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處

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買賣國內公債或信用評等不低於我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定處理程

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

額。 

四、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

權資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

易金額並達下列規定之一： 

(一)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一百億元

之公開發行公司，交易金額達新臺

幣五億元以上。 

(二)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以

上之公開發行公司，交易金額達新

臺幣十億元以上。 

五、經營營建業務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

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達

新臺幣五億元以上；其中實收資本額達

新臺幣一百億元以上，處分自行興建完

工案之不動產，且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

者，交易金額為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六、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合

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且

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公司預計投入

之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七、除前六項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處

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買賣國內公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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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主權評等等級之外國公債。 

(二)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交易所或

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

買賣，或於初級市場認購外國公債

或募集發行之普通公司債及未涉

及股權之一般金融債券(不含次順

位債劵)，或申購或買回證劵投資

信託基金或期貨信託基金，或申購

或賣回指數投資證劵，或證券商因

承銷業務需要、擔任興櫃公司輔導

推薦證券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認購之有

價證券。

(三)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

購或買回國內證劵投資信託事業

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八、前述第一項至第七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

式計算之：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

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

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之金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

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

九、第八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

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

依本程序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二)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交易所或

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

買賣，或於初級市場認購募集發行

之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之一

般金融債券(不含次順位債劵)，或

申購或買回證劵投資信託基金或

期貨信託基金，或證券商因承銷業

務需要、擔任興櫃公司輔導推薦證

券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規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三)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

購或買回國內證劵投資信託事業

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八、前述第一項至第七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

式計算之：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

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

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之金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

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

九、第八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

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

依本程序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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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條 修訂日期 

本程序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月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三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九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〇〇年六月十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〇一年六月六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一〇三年六月十八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〇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一〇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一〇八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二十六條 修訂日期 

本程序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月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三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九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〇〇年六月十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〇一年六月六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一〇三年六月十八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〇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一〇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一〇八年六月十八日。 

增列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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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三條

第一項~第五項未修訂，略。 
本公司採視訊輔助股東會、視訊股

東會召開時，悉依主管機關頒布之

相關法令辦理。

第三條

第一項~第五項未修訂，略。 
配合公司法

開放公開發

行公司得以

視訊方式召

開股東會。

第七條

第一項~第三項未修訂，略。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

視訊方式出席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

日前，向本公司登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

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將議事

手冊、年報及其他相關資料上傳至股

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露至會

議結束。

第七條

第一項~第三項未修訂，略。 
配合公司法

開放公開發

行公司得以

視訊方式召

開股東會。

第七條之一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股

東會召集通知載明下列事項：

一、股東參與視訊會議及行使權利方

法。

二、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

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

式參與發生障礙之處理方式，至

少包括下列事項：

(一)發生前開障礙持續無法排除

致須延期或續行會議之時

間，及如須延期或續行集會

時之日期。

(二)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

之股東不得參與延期或續

行會議。

(三)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如無

法續行視訊會議，經扣除以

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之出

席股數，出席股份總數達股

東會開會之法定定額，股東

會應繼續進行，以視訊方式

參與股東，其出席股數應計

入出席之股東股份總數，就

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

棄權。

(四)遇有全部議案已宣布結果，

而未進行臨時動議之情

形，其處理方式。

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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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對以

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之

股東所提供之適當替代措施。

第九條

第一項~第三項未修訂，略。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

對股東之註冊、登記、報到、提問、

投票及公司計票結果等資料進行記

錄保存，並對視訊會議全程連續不間

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資料及錄音錄影，本公司應於存

續期間妥善保存，並將錄音錄影提供

受託辦理視訊會議事務者保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宜

對視訊會議平台後台操作介面進行

錄音錄影。

第九條

第一項~第三項未修訂，略。 
配合公司法

開放公開發

行公司得以

視訊方式召

開股東會。

第十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

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

卡及視訊會議平台報到股數，加計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

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

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

數等。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

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

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

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

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

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

司另應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公告

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

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

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

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

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

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

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依第六條向

本公司重行登記。於當次會議未結束

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

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

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

第十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

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

卡，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之股數計算之。

配合公司法

開放公開發

行公司得以

視訊方式召

開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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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十三條

第一項~第二項未修訂，略。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以視訊方

式參與之股東，得於主席宣布開會

後，至宣布散會前，於股東會視訊會

議平台以文字方式提問，每一議案提

問次數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以二百字

為限。

前項提問未違反規定或未超出議案

範圍者，宜將該提問揭露於股東會視

訊會議平台，以為周知。

第十三條

第一項~第二項未修訂，略。 
配合公司法

開放公開發

行公司得以

視訊方式召

開股東會。

第十九條之一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以視訊

方式參與之股東，於主席宣布開會

後，應透過視訊會議平台進行各項議

案表決及選舉議案之投票，並應於主

席宣布投票結束前完成，逾時者視為

棄權。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

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後，為一次性計

票，並宣布表決及選舉結果。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已依

第六條規定登記以視訊方式出席股

東會之股東，欲親自出席實體股東會

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登

記相同之方式撤銷登記；逾期撤銷

者，僅得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未撤

銷其意思表示，並以視訊方式參與股

東會者，除臨時動議外，不得再就原

議案行使表決權或對原議案提出修

正或對原議案之修正行使表決權。

本條新增。

第廿二條之一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

於投票結束後，即時將各項議案表決

結果及選舉結果，依規定揭露於股東

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應於主席宣布散

會後，持續揭露至少十五分鐘。

本條新增。

第廿三條

第一項~第二項未修訂，略。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

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將前述

資料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

持續揭露至會議結束。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宣布開

第廿三條

第一項~第二項未修訂，略。 
配合公司法

開放公開發

行公司得以

視訊方式召

開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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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會時，應將出席股東股份總數，揭露

於視訊會議平台。如開會中另有統計

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

者，亦同。

第廿三條之一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得

於會前提供股東簡易連線測試，並於

會前及會議中即時提供相關服務，以

協助處理通訊之技術問題。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主席應於

宣布開會時，另行宣布除公開發行股

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

二十第四項所定無須延期或續行集

會情事外，於主席宣布散會前，因天

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

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

障礙，持續達三十分鐘以上時，應於

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之日期，不適

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 

發生前項應延期或續行會議，未登記

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

與延期或續行會議。 

依第二項規定應延期或續行會議，已

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並完成報

到之股東，未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

者，其於原股東會出席之股數、已行

使之表決權及選舉權，應計入延期或

續行會議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表決

權數及選舉權數。 

依第二項規定辦理股東會延期或續

行集會時，對已完成投票及計票，並

宣布表決結果或董事、監察人當選名

單之議案，無須重行討論及決議。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發生第

二項無法續行視訊會議時，如扣除以

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出席股數

後，出席股份總數仍達股東會開會之

法定定額者，股東會應繼續進行，無

須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 

發生前項應繼續進行會議之情事，以

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股東，其出席股

數應計入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惟就

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權。 

本公司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

會，應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

本條新增。

50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七項所列

規定，依原股東會日期及各該條規定

辦理相關前置作業。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

書規則第十二條後段及第十三條第

三項、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

則第四十四條之五第二項、第四十四

條之十五、第四十四條之十七第一項

所定期間，本公司應依第二項規定延

期或續行集會之股東會日期辦理。 

第廿三條之二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於以

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

提供適當替代措施。 

本條新增。

第廿八條 

本規則訂立於民國九十四年十月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一○○年六月十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六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六月十

八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六月十

八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七年六月二

十一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六月十

九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七月七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

十一日。 

第廿八條 

本規則訂立於民國九十四年十月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一○○年六月十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六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六月十

八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六月十

八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七年六月二

十一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六月十

九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七月七日。 

新增修訂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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